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實施要點 

114年3月19日教務會議訂定 

 

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國際性運動競賽頂尖人才，並落

實本校教育功能與運動發展特色，使運動傑出學生能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兼顧學業、

訓練與比賽，助其提升運動競技水準及完善生涯規劃之目的，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

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運動傑出學生之界定如下：  

(一)獲選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或示範賽選手。 

(二)獲選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或示範賽選手。 

(三)獲選世界大學運動會或錦標賽選手。 

(四)獲選世界運動會選手。 

(五)獲選東亞運動會選手。 

(六)申請者為國內外現役職業運動員或社會甲組球隊之選手。 

三、凡符合第二點資格之一，且因參加國內、外之訓練及比賽，在學期中需請假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而致課程無法順利修讀者，得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 

四、本校運動傑出學生申請彈性修讀課程，須經所屬運動代表隊教練同意，由本校「運動教

練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認可，提報學生所屬系所後，由體育室專案簽報，經校長核定

後實施。 

五、通過資格審核之運動傑出學生，其彈性修讀課程方式如下： 

(一)學業成績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修習科目及授課教師之聘請由申請學生所屬系、所規劃，並提報教務處核備，其鐘點

不計入任課教師規定授課時數。 

(三)除正常授課時間外，得於晚間、例假日及寒暑假授課。 

(四)符合資格之運動傑出學生參加國內、外訓練或比賽得採計為該學期相關之專業學分或

抵免體育課程。 

六、前項課程修讀計畫申請衍生之經費，如未獲相關單位全額補助，由學生自行負責。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新科技大學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 

資格申請表 

 

學生所屬系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年級/班別 

運動項目別 

年級/     班 

 
學號   

申請理由： 

 

入選證明： 

 

符合條件： 

  依據本校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實施要點第二點-第 項辦理。 

申請人 

簽名 
 

帶隊教練/輔導教

師簽名 
 

承辦人  

運動教練委

員會 

審查結果 

資格 符合 

資格未符合 

體育室 

主任 
 

備 註 

審查繳交資料如下： 

一、 入選證明。 

二、 申請表。 

 

 

 

 

 

 



 

明新科技大學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教師授課意願調查表 

       學年度        學期                         系(所)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本表之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與相關法規規定合法使用與處理 

※彈性修讀僅可選修該學期開設之課程。 

課號 課名 班別 學分 
每週

時數 

授課教

師職級 

職級鐘

點單價 

授課 

總時數 
鐘點費 

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彈修合計 

(經費:元) 

授課教師同意

簽章 
開課單位 

             

             

             

             

             

彈修鐘點費總計  

 

系所承辦人 系所主管 體育室 教務處課務組 出納組(收款) 教務長核定 

 

 

 

連絡電話： 

     

※ 調查表正本及繳款收據影本留存教務處課務組。另影印乙份送系所存檔並轉知學生。 

※ 請於核定後儘速進行修課，並於彈修結束後辦理成績送登暨鐘點費結報事宜。 


